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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內已有七家銀行在大陸地區設立代表機構，未來升格為分行之後將面臨房地

產抵押的問題。但在中國大陸實施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度下，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

有，任何單位和個人均不能持有，但可以擁有使用權。因此，在房地產中只允許私

人擁有房屋產權，以房地產作為抵押所指的是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產權。本文擬就中

國大陸現行房地產制度下有關土地所有權的分類、土地使用權的取得方式、房地產

權屬登記、房地產抵押標地、房地產抵押登記和未來銀行辦理房地產抵押所面對的

問題逐一介紹。謹提供相關單位參考，俾對於認識中國大陸現行房地產制度和以房

地產抵押作為擔保債權的可行性評估有所助益。

二、土地所有權制及土地用途

（一）、土地所有權制：

1 9 4 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實施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國家透過沒

收、徵收、贖買、改造等手段將各階層土地收歸國有。從此，在高度集中的計畫經

濟體制下，所實行的土地政策為：統一集中管理、禁止流通買賣、透過行政劃撥無

償與無限期使用。1 9 7 9年，改革開放以後，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逐步向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傳統土地使用政策已無法滿足實際需

要，建立一套相適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土地政策自有其必要性。但在堅持社會

主義土地公有制不變的法則下，發展出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的土地使用制度。

1 9 8 6年6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土地管理法」，歷經1 9 8 8年1 2月及1 9 9 8年

8月二次修訂，明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國所有

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依該法規定，將土地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和農民集體

所有，主要區分如下：

● 華銀深圳代表處 駱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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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規定，單位和個人依法使用的國有土地，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

所在地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門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核發國有土地使用

權證書。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向土地所在地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

土地主管部門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核發集體土地所有權證書。國家為公共利益的

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土地實行徵用。明確土地所有權及使用權的權屬分立

制度。

（二）、土地用途：

中國大陸實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管理法」除了將土地所有權區分為

國家所有和農民集體所有之外，並規定土地用途，將土地分為農用地、建設用地

和未利用地。

1、農用地：指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農田水利

用地、養殖水面等。

2、建設用地：指建造建築物、構築物的土地，包括城鄉住宅和公共設施用

地、工礦用地、交通水利設施用地、旅遊用地、軍事設施用地

等。

3、未利用地：指農業用地和建設用地以外的土地。

國家編制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

總量，對耕地實行特殊保護。

範 圍 城市市區的土地

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法律規

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宅基地和

自留地、自留山。

經營管理單位 縣級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國土局）鄉（鎮）、村集體經濟組織或鄉

（鎮）、村委會

登記造冊、核發證書

及、確認所有權機關

中央－國務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門

（國土局）

地方－縣級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門

（國土局）

縣級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國土

局）

分類

項目
國家所有 農民集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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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權及其取得方式

在中國大陸土地公有制度下，長期以來，不論國家所有或農民集體所有的土

地，皆以無償、無限期的劃撥方式對外釋出使用權。由國家無償分配給土地使用

者的劃撥政策導致土地分配不均與土地資源的浪費，同時也不符合改革開放以後

社會經濟發展之所需。1 9 8 7年下半年，深圳經濟特區率先將土地使用權以協議、

招標和買賣方式出讓給使用者，正式揭開土地有償出讓的序幕。1 9 8 8年的「憲法」

及「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為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制度提供法源依據。綜合中國

大陸土地使用權的取得方式，除了傳統「無償劃撥」及改革開放以後之「有償出

讓」以外，亦可透過出售、交換和贈與等土地使用權再移轉的「轉讓」方式取

得。茲分述如下：

（一）、劃撥土地使用權

劃撥土地使用權，是指土地使用者通過各種方式依法無償取得的土地使用

權。透過劃撥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僅限於城鎮國有土地（指市、縣城、建制鎮、

工礦區範圍內屬於全民所有（國家所有）的土地），土地使用者只需依「中華人民

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的規定，繳納土地使用稅。長期以來，劃撥土

地使用權都以無償方式取得，1 9 9 5年1月1日「城市房地產管理辦法」實施之後，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在土地使用者繳納補償、安置等費用後將該幅土地交付其使

用，打破過去無償取得方式，但仍可將土地使用權無償交付使用者使用。劃撥土

地使用權除了符合下列條件，經市、縣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和房產管理部門批

准外，不得用於轉讓、出租、抵押。

1、土地使用者為公司、企業、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

2、領有國有土地使用證。

3、具有地上建築物、其他附著物合法的產權證明。

4、依法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向當地市、縣人民政府補交土地使用權出

讓金或者以轉讓、出租、抵押所獲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權出讓金。

另外，無償取得劃撥土地使用權者，因遷移、解散、撤銷、破產或其他原因

而停止使用土地的，或根據城市建設發展需要和城市規劃要求，市、縣人民政府

應無償收回劃撥土地使用權。以劃撥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除法律、法規另有

規定外，沒有使用期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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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讓土地使用權

出讓土地使用權，是指國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分將土地使用權在一定年限以

內讓與土地使用者，並由土地使用者向國家支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的行為。城市

規劃區內集體所有的土地，經依法徵用轉為國有土地後，該幅國有土地的使用權

才可有償出讓。土地使用權出讓應簽訂出讓合同，並依平等、自願、有償原則，

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與土地使用者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可採協議、

招標、拍賣等方式，商業、旅遊、娛樂、有條件的用地必須採取拍賣、招標方

式；沒有條件、不能採取拍賣、招標方式的，可以採取雙方協議方式。採協議方

式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出讓金不得低於國家規定最低價。出讓所有權最高年限按用

途區分如下：

1、居住用地七十年。

2、工業用地五十年。

3、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用地五十年。

4、商業、旅遊、娛樂用地四十年。

5、綜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

土地使用者在支付出讓金後，依規辦理登記，領取土地使用證，取得土地使

用權。並按出讓合同規定和城市規劃要求，開發、利用、經營土地。

（三）、轉讓土地使用權

轉讓土地使用權，是指土地使用者將土地使用權再移轉的行為，包括出售、

交換和贈與。土地使用權轉讓應簽訂轉讓合同，轉讓時，其地上建築物、其他附

著物所有權隨之轉讓，並依規定辦理過戶登記。土地使用者透過轉讓方式取得的

使用權，其使用年限為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規定的使用年限減去原土地使用者已

使用年限後的剩餘年限。

在大陸地區，土地使用權除了透過「劃撥」、「出讓」、「轉讓」等方式取得

之外，依「土地管理辦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的

成員或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個人承包經營，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

漁業生產。土地承包經營期限為三十年。國有土地也可以由單位或者個人承包經

營，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生產。

四、房地產權屬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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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係指「房產」和「地產」，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房地產

中只允許私人擁有房屋產權。因此，房地產產權登記分為土地使用權及房屋所

有權登記。依「城市房地產管理辦法」規定，國家實行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

權登記發證制度。

（一）、土地權屬登記：以出讓或劃撥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權，應當向土地

所在地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申請登記，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

主管部門核實，頒發土地使用權證書。1 9 9 5年1 2月1 8日國家土地管理局發布

「土地登記規則」，明訂土地登記是國家依法對國有土地使用權、集體土地所有

權、集體土地使用權和土地他項權利的登記。土地他項權利是指土地使用權和

土地所有權以外的土地權利，包括抵押權、承租權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需

要登記的其他土地權利。國家土地使用者、集體土地所有者、集體土地使用者

和土地他項權利者，必須依規申請土地登記。申請土地登記，申請者可以授權

委託代理人辦理。登記單位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土地登記分為

初始登記和變更登記。初始登記又稱總登記，是指在一定時間內，對轄區全部

土地或者特定區域的土地進行的普遍登記；變更登記是指初始登記以外的土地

登記，包括土地使用權、所有權和土地他項權利設定登記、變更登記、土地使

用權、所有權和土地他項權利者更改名稱、地址和土地用途變更登記、註銷土

地登記等。對於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凡不按規定如期申請初始登記，按非法佔

地論處。未經變更登記的土地使用權、所有權及他項權利的移轉，均不具法律

效力，屬於非法轉讓。

（二）、房屋權屬登記：在「房產」方面，1 9 9 1年1月1日所施行之「城市房

屋產權產籍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城市房屋產權的取得、移轉、變更和他項權

利的設定均應向所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房產主管部門申請登記，經審查確認

後發給房屋產權證（房產證）。凡未依法申請辦理房屋產權登記的，其房屋產

權的取得、移轉、變更和他項權利的設定，均為無效。依法取得房地產開發用

地上建成的房屋，應憑土地使用權證書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房產管理部門申請

登記，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房產主管部門核實，頒發房屋所有權證書。具體登

記要項包括：新建房屋所有權登記、移轉登記、變更登記和他項權利登記。

目前，當地房地產主管部門除少數經濟發展較好之地區（如深圳市）實施

一證制（國土證、房產證合一為房地產證），統一由單一行政主管部門管理之

外，多數地區仍由地方人民政府建設部門（房管局）及土地管理部門（國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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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掌管房產（房屋所有權）及地產（土地使用權）。在登記及管理過程，容易

造成矛盾與不便。

五、房地產抵押標地

前言，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房地產中只允許房屋私有，並得

為抵押標地。1 9 9 0年5月「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發布實施

之後，國有土地使用權可透過出讓和轉讓方式在市場上流通，並可出租、抵押，

形成大陸地區房地產抵押制度。依「擔保法」、「城市房地產管理辦法」、「城市

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和其他涉及房地產抵押之相關法令，在大陸地區可用於抵

押之房地產及不可用於抵押之房地產大致可歸納如下：

（一）、可用於抵押之房地產：

1、土地使用權：中國大陸土地屬於公有財產，土地所有權不得用於抵押，

但土地使用權可用於抵押。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規定，下列

土地使用權可用於抵押：

（1）、抵押人依法有權處分的國有土地使用權。以出讓方式有償取得之國

有土地使用權可以抵押；以劃撥方式無償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者，

必需簽訂出讓合同，向市、縣人民政府補繳土地使用權出讓金之

後，取得有償土地使用權才可抵押。

（2）、抵押人依法承包並經發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

荒地的土地使用權。

（3）、鄉、鎮、村企業的土地使用權可以抵押，但必須與該土地上的廠房

等建築物同時抵押，不得單獨以其土地使用權作為抵押。

除了前述三種土地使用權之外，其他土地使用權不得用於抵押。

2、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著物。

3、抵押人依法有權處分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著物：指所有權不屬於抵押

人，但抵押人依法享有處分權之房屋和其他地上定著物。例如國有企事

業單位經營使用之房屋。

（二）、不可用於抵押之房地產：

1、土地所有權。中國大陸「憲法」規定，土地歸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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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私人所有的財產。任合組織或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

非法轉讓土地。「擔保法」第3 7條第一款亦明訂土地所有權不得抵押。

因此，不論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之土地所有權皆不能用於抵押。

2、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除法律另有規定之

外，原則上不得抵押。「擔保法」第3 7條第二款規定，耕地、宅居地、

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但例外情形有二：

（1）.抵押人依法承包並經發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

荒地的土地使用權。（2）.鄉、鎮、村企業的土地使用權可以抵押，但

必須與該土地上的廠房等建築物同時抵押，不得單獨以其土地使用權作

為抵押。

3、學校、幼兒園、醫院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教育設

施、醫療衛生設施和其他社會公益設施。

4、所有權、使用權不明或者有爭議的房地產。

5、依法被查封、扣押、監管的房地產。

6、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房地產。例如列為文物保護和重要紀念意義的其他

建築物、依法公告列入拆遷範圍的房地產等。

六、房地產抵押登記及其要件

（一）以土地使用權辦理抵押登記：

房地產抵押權以登記為生效為要件，以無地上定著物的土地使用權為

抵押的，抵押人和抵押權人應在抵押合同簽訂後1 5日內提交下列材

料，到原核發土地使用權證書之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辦理

抵押登記（異地抵押的，必須到土地所在地的原土地使用登記機關辦

理抵押登記。）：

1、被抵押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屬證明。

2、抵押登記申請書。

3、抵押人和抵押權人身分證明。

4、抵押合同。

5、經土地管理部門確認的地價評估報告。

6、土地管理部門認為應提交的其他文件。

另，土地使用權抵押應進行地價評估，並由抵押人和抵押權人簽訂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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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合同。

（1）、以出讓方式取得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由抵押權人或由具有土地估價

資格的中介機評估進行地價評估，並經抵押權人認可後簽訂抵押合

同。

（2）、以劃撥方式取得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由抵押人委託具有土地估價資

格的中介機構進行地價評估，經土地管理部門確認，並批准抵押，

核定出讓金數額後，由抵押人和抵押權人簽訂抵押合同。

（3）、鄉、鎮、村企業廠房等建築物抵押涉及集體土地使用權抵押的，由

抵押人委託具有土地估價資格的中介機構進行地價評估，經土地管

理部門確認，並明確實現抵押權的方式，需要轉為國有的，同時核

定土地使用權出讓金額。然後，由抵押人和抵押權人簽訂抵押合

同。

（4）、以承包方式取得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荒地的集體土地使用

權，由抵押人委託具有土地估價資格的中介機構進行地價評估，並

經土地管理部門確認後，由抵押人和抵押權人簽訂抵押合同。

申請土地使用權抵押登記除了提交前述資料外，還需依個別情況提交下列材

料：

1、以劃撥土地使用權抵押的，提交土地管理部門確認的抵押宗第土地使

用權出讓金額之證明。

2、 以房屋用其佔有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抵押的，提交房屋所有權證。

3、抵押鄉（鎮）村企業廠房等建築物涉及集體土地使用權抵押的，提交

集體土地所有者同意抵押的證明。

4、以承包方式取得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荒地的集體土地使用權

抵押的，提交該集體土地所有者同意抵押的證明。

5、抵押人和抵押權人委託他人辦理抵押登記的，提交委託書和代理人身

分證件。

6、抵押權人為非金融機構，其抵押借款行為依法應辦裡有關批准手續

的，應提交有關批准文件。

（二）、以城市房地產或者鄉（鎮）、村企業的廠房等建築物為抵押的：

以城市房地產或者鄉（鎮）、村企業的廠房等建築物為抵押的，抵押當事人於抵

押合同簽訂之日起3 0日內，提交下列文件到房地產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的房產管理部門申請抵押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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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抵押當事人的身分證明或法人資格證明。

2、 房地產抵押登記申請書。

3、 抵押合同。

4、「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或「房地產權證」，共有的房

屋還必須提交「房屋共有權證」和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證明。

5、可以證明抵押人有權設定抵押權的文件與證明材料。

6、可以證明抵押房地產價值的資料。

7、登記機關認為必要的其他文件。

由於「房產」與「地產」分屬不同管理部門，辦理抵押權登記時，必須向

不同之主管機關申請。為了避免重複登記，方便「房產」與「地產」抵押登記

管理工作，部分城市由統一的房地產管理部門負責登記。例如深圳市規劃與國

土資源局（國土局）、廣州市、東莞市等地區之房管局統一登記房地產抵押。

七、銀行業面對房地產抵押所遭遇的問題

在中國大陸，以房地產抵押作為債權擔保，迄今尚無制定統一的法令規

章。在原本就已十分複雜的房地產制度下，金融業以房地產作為債權擔保，在

實踐過程中將遭遇需多困難，其中所潛藏的風險往往超乎預期。主要體現在：

1、缺乏有效產權證件：台商初期赴大陸投資所取得之土地使用權，大多

（據估計逾7 0 %）係透過鄉（鎮）、村集體土地使用權出讓或轉讓（出租）

方式取得。因此，多數企業所持有的是使用權出租合同，並無縣級以上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核發之有效權證。要取得有效土地權證需變更為

國有土地，在程序上需經集體土地所有者（村經濟組織或村委會）同

意，並繳納一定金額之土地補償費。在集體土地所有者不輕易同意及台

商不願再支付一筆可觀的徵地補償費情形下，始終無法取得有效權證。

在房產證方面，大陸房地產係採「地隨房走，房隨地走」的體制，在無

法取得有效土地使用權証情況下，便無法辦理登記取得房產證。即便取

得房產證，也可能是限制抵押或禁止在市場上流通買賣的不完全權屬證

明。近年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雖曾多次開放補辦房產登記，但廠商基

於增加費用因素考量，效果始終不彰。

2、低價取得土地使用權：部份企業以無償或低價取得劃撥土地使用權，依

（擔保法）規定，拍賣該土地使用權，須報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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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拍賣所得價金需扣除應繳納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剩餘之款項才享有

優先權。

3、政府徵收的問題：政府依社會公共利益需要，可依法律程序收回土地使

用權，並給予相應的補償。國家收回土地使用權時，抵押權隨土地使用

權收回而消滅，地上建築物及其定著物亦規國家所有。所謂相應的補償

金並非指市價或合理的補償金，所獲補償金與實際價格仍有相當落差。

4、土地用途受限或附帶條件：部分土地使用權轉讓時附帶條件及限定用

途，未來實現抵押權時，承買人將受限。例如以承包的荒地土地使用權

或鄉（鎮）村企業的廠房等建築物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作抵押的，

在實現抵押權後，未經法定程序不得移轉，仍歸集體所有，不得擅自改

變土地原有用途。

5、房地產價格波動大，不易取得客觀估價標準：大陸房地產價格隨各地開

發程度不同，價差很大，市場價格起伏波動也不小。在從事房地產價格

評估時，不易取得客觀估價標準，評估價格可能遠超過實際價格。

6、法規不完善，拍賣程序不透明：在實行房地產抵押權時，主要係透過拍

賣途徑。由於缺乏完整的拍賣法令規範，拍賣程序不透明，黑箱作業時

有所聞，拍定價格與實際價格可能產生很大落差，對抵押權人權益造成

重大損失。

八、結語

在中國大陸，各地政府執行房地產政策力度不一，房地產抵押制度又散見於

各種法令，易受人為因素所操控。又因市場評估制度不健全及二級（流通）市場

不活絡，都成為制約銀行承辦房地產抵押業務的因素。由於房地產抵押所潛藏風

險過大，實務上，中資銀行除了在都會區與房地產開發商合作之按揭貸款之外，

面對企業所提供之房地產抵押貸款，亦保守因應。外資銀行基於風險考量，在中

國大陸更 鮮少開辦房地產抵押貸款業務（部份銀行內規明令禁止），即便受理該

項業務，亦僅作為短期流動資金或貿易融資等業務之加強債權。整體而言，在大

陸現行不健全的房地產制度下，未來國內銀行面對當地房地產抵押貸款業務，宜

審慎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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